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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

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本制度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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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在建项目产值情况，为各级党委、政府制定政策和进行宏观管

理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天津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

定，制定本制度。 

一、目的和意义 

通过全面调查我市在建项目建筑业产值情况，摸清我市建筑市场底数，为

服务我市建筑领域政策决策，优化我市建筑市场环境，服务我市建筑业健康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二、统计内容和填报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内容包括在建施工项目承揽企业情况、项目情况、项目

建筑业产值情况等。 

填报范围为承建天津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种建设项目的有总承包或专业

承包资质的施工总承包企业(项目部)，不含军工、国防建设项目。 

三、报告期及报送时间 

本统计报表制度为半年报，统计时段为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和1月1日

至12月31日。上报时间为：当年9月25日和次年1月25日12时前。 

四、报送要求和渠道 

（一）各填报单位必须按规定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发放统计报表的主管

部门报送，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 

（二）统计表以在建项目总承包合同为基层填报单位。对于有两份或两份

以上总承包合同的在建项目，应根据本年施工情况分别填报报表。 

（三）联系方式 

市住建委：向永忠，022-24312159，khpjb@tj.gov.cn。 

五、调查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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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的调查项目名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收集、整理，市交

通运输委员会、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市水务局等协助提供。调查项目名录包括

在建项目序号、名称、地址、区划代码、施工企业名称、施工企业注册地（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联系人、联系电话、建设单位名称。 

六、工作要求 

各级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调查各环节质量的控制和监督。对企业上报数据进

行逐项核查，发现问题要查明原因，属于项目单位填报错误的及时退回项目单

位更改。任何工作人员不得篡改调查资料，不得指使申报人弄虚作假，违者将

依法追究责任人责任。 

市区两级各对口部门应按照制度的要求，协助做好在建项目建筑业产值统

计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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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

称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日期 

及方式 
页码 

JZ2023 
项目施

工情况 

半年

报 

承建天津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种

建设项目的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

资质的施工总承包企业(项目部)

（不含军工、国防建设项目） 

当年9月25日和

次年1月25日12

时前，通过电子

邮件报送电子

版（含加盖企业

公章的扫描版）

至各区住建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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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项目施工情况 
   表    号：J Z 2 0 2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 委 员 会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津统制〔2023〕20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２３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２ ４ 年 1 月 

施工企业基本情况 

102 单位详细名称 

企业注册地及区划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区划代码    □□ 

企业控股情况  □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 港澳台商控股    5 外商控股  9 其他 

项目基本情况 

01 项目名称 

02 统计项目代码 （请联系项目建设单位获取） 

03 合同编码 

04 项目建设所在地及区划    天津市区     区划代码    120□□□（跨区项目填写 120000） 

05 合同开工时间年月 06 合同竣工时间年月 

07 期末项目建设状态  □ 1.在建   2.缓建   3.停建  

08 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 1.是  2.否 

项目施工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月 

甲 乙 丙 1 

项目签订合同额 千元 09  

项目建筑业产值 千元 10  

其中：项目分包出去工程的产值 千元 11  

项目平均用工人数 人 12  

项目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２０年月日 

说明：1.统计范围：承建天津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种建设项目的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施工总承包企业(项目部)。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2024 年 1 月 25 日 12 时前独立自行填报。 

3.指标含义：项目签订合同额指建筑业企业在本项目内同建设单位直接新签订的工程合同的总价款。 

项目建筑业产值指建筑业企业在本项目内直接与建设单位（业主）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在报告

期内完成的工程总值。 

项目分包出去工程的产值指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分包企业与本项目总承包企业就该项目签订的工程专业承包

或劳务分包合同中在报告期所完成的产值。 

项目平均用工人数指报告期内实际参与该项目建筑施工活动有关的人员的平均人数，包括参加该

项目建筑施工活动的非本企业（或单位）人员。 

统计项目代码指该项目建设方在填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206 表）或房地产开发项目经营情

况（X204-1 表）中的项目代码，如果本项目未参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或房地产开发项目统计可以不填报该指标。 

项目负责人指建筑业企业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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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

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

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 18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组成，第 1位为

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 2 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 3-8 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 9-17 位为组织

机构代码、第 18 位为校验码。 

第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2 外交；3 司法

行政；4 文化；5 民政；6 旅游；7 宗教；8 工会；9 市场监管；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 农业；

Y其他。 

第 2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1机关，2事业单位，3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其他； 

2 外交：1外国常驻新闻机构，9其他； 

3 司法行政：1 律师执业机构，2 公证处，3 基层法律服务所，4 司法鉴定机构，5 仲裁委员会，9

其他； 

4 文化：1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其他； 

5 民政：1社会团体，2民办非企业单位，3基金会，9其他； 

6 旅游：1 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 其他；

7宗教：1宗教活动场所，2宗教院校，9其他； 

8 工会：1基层工会，9其他； 

9 市场监管：1企业，2个体工商户，3农民专业合作社； 

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军队事业单位，9其他； 

N 农业：1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 其他； 

Y 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 1表示。 

第 3-8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

码》〔GB/T 2260〕）。 

第 9-17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机

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 

第 18 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照》

或其他证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

时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机关、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

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

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

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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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

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指单位在审批登记部门登记注册的地址、区划代码和城乡代码。本栏分

为四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单位注册地详细地址是否与单位所在地详细地址一致。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第二部分：单位注册的详细地址，单位注册地与经营地不一致的单位需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注

册地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

委会以及具体街（路）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第三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注册地的区划代码，按 2022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

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第四部分：城乡代码，指单位注册地的城乡代码，按 2022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

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后期处理生成，填报单位免填。 

企业控股情况  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

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

和其他六类。本项限企业法人单位填写。 

1.国有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国有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国有协议控股。（3）投资双方各占 50%，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

的，一律按国有控股处理。 

2.集体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集体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集体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集体协议控股。 

3.私人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私人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私人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私人协议控股。 

4.港澳台商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

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港澳台商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

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

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港澳台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

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港澳台商协议控股。 

5.外商控股：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外商绝对控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

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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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外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外商协议控股。 

6.其他：除上述五类以外的企业控股情况。 

项目名称 依据项目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里的项目名称填写。 

没有审批、核准、备案的，根据项目的具体建设内容填写。项目名称应能体现项目内容，不应过于

简单。 

统计项目代码指项目建设方在填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206 表）或房地产开发项目经营情况

（X204-1 表）中的项目代码。 

 合同编码指项目总承包合同在建筑市场管理部门的备案合同编码，如果本项目未参与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或房地产开发项目统计可以不填报该指标。 

项目建设所在地及区划  指项目实际所处的详细地址及相应的区划代码。其中，项目实际所在地的

详细地址，要求写明项目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

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区划代码指项目所在

地区的区划代码，共 12位，按统计制度设计管理部门最新更新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填写。 

合同开工时间指总包合同中规定的项目开始建设的年月。代码 6位，代码前 4 位为年份，后 2位为

月份，在填写 1—9 月份编码时，十位上应补“0”。 

合同竣工时间指总包合同中规定的项目建设完成的年月。代码 6位，代码前 4 位为年份，后 2位为

月份，在填写 1—9 月份编码时，十位上应补“0”。 

期末项目建设状态  指报告期末建设项目状态情况。 

在建  指项目本年正式进行过建筑或安装施工活动，但在报告期末尚未建成投产,处于建设阶段。

包括本期施工项目，也包括以前年度施过工结转到本期尚未开工的建设项目。 

报告期末已经成立专门的筹集机构，且财务上可以独立核算的筹建项目，期末建设状态也可以填“在

建”，但不能报送建设用地费，建设用地费只有在项目正式开工时才能报送。不能满足成立筹建机构和

独立核算两个条件的项目，只有在项目正式开工时才能上报，不能按筹建项目上报。 

全部投产 指项目按计划规定的生产能力(或效益)在报告期内全部建成，经验收合格或达到竣工验

收标准。 

全部停缓建  指在报告期内经批准并已收到全部停缓建通知的项目。 

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指按照住建部有关要求，经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遴选公布的智能建造试

点项目。 

项目签订合同额指建筑业企业在本项目内同建设单位直接新签订的工程合同的总价款。 

项目建筑业总产值指建筑业企业在本项目内直接与建设单位（业主）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在报告

期内完成的工程总值。 

项目分包出去工程的产值指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分包企业与本项目总承包企业就该项目签订的工

程专业承包或劳务分包合同中在报告期所完成的产值。 

项目平均用工人数报告期内实际参与该项目建筑施工活动有关的人员的平均人数，包括参加该项目

建筑施工活动的非本企业（或单位）人员。 

项目负责人 指建筑业企业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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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填写具体负责填报本调查表的人员姓名。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联系电话以填写填表人移动电话为主，对于无移动电话的，可以填写填表人固定电话号码。所有单

位均填写本项。 

 
 


